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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CCAEPI-GK-305-2009) 

 

 

本文件规定了申请环保产品认证企业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应达到的要求。申请环保

产品认证的企业应满足并持续满足本文件的要求。本文件是 CCAEPI-GK-305-2005 的

改版。 

 

1．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产品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工厂应指定一名质量负责人，授权其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质量体系，并确

保其实施和保持。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认证标准的产品要

求。 

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 

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要的环境。 

 

2．质量文件和产品标准 

2.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产品质量管理文件，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相关过程有

效运作。 

2.2 应有完整的产品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审批手续完备。 

2.3 产品生产应按照相应的标准（一般为企业标准）组织生产，并能有效指导和控

制产品质量；产品企业标准应在当地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登记），且产品标准技术

性能要求应不低于该产品的认证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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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应商质量控制 

3.1 工厂应制定《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清单》，并建立供应商档案。 

3.2 工厂应对外协件加工方提出文件化的质量要求，并建立质量验收档案记录。 

3.3 工厂应对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外协件加工方进行定期评审，确保其提

供的产品持续符合认证及相关标准要求。相关记录完整有效。 

 

4. 生产过程控制 

4.1 工厂应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生产工序进行识别，如果该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

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时，则应制定相应的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2 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经过相关技能培训，具备相应能力。 

4.3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生产设备管理（操作维护保养）制度。 

 

5. 例行检验和型式检验 

例行检验包括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进厂检验/验证、工序检验和出厂检验。型式检

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企业标准要求进行的检验。 

5.1 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供应商提供的元器件和原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规程或作业指

导书，以确保其质量满足要求。 

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

验时，工厂应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完整有效的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的检验或验证记录及供应商提供的合

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5.2 工序检验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对关键工序生产结果的检验规程或作业指导书，明确

规定检验的抽样方法、检验项目、适用方法、判定规则等，以确保其结果满足工序质

量要求。 

工厂应保存完整有效的关键工序检验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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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出厂检验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出厂检验规程或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检验的抽样方

法、检验项目、适用方法、判定规则等，工程类产品应建立并保持安装调试及验收作

业指导书，以确保出厂质量满足要求。 

出厂检验一般按企业标准相关规定进行。 

工厂应保存完整有效的产品出厂检验（或工程验收检验）记录。 

5.4 型式检验 

工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型式检验程序、检验规程或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检

验的抽样方法、检验项目、适用方法、判定规则等，以验证产品持续符合企业标准要

求。 

型式检验一般按企业标准相关规定进行。 

工厂应保存完整有效的型式检验（或工程验收检验）记录。 

 

6.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6.1 仪器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配置齐全，设置台账，能满足产品检验需要。 

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检验人员应具备岗位能力，必要时要经过

培训，并能按操作规程要求，正确使用仪器设备。 

6.2 校准和检定 

检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基准。

对自行校准的仪器设备，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规则和校准周期等。设备的校准状态

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7. 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方法、隔离和

处置及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返修

应作相应的记录，应保存完整有效的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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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内部质量评审制度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内部质量评审制度，定期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各个环节进行评审，

确保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并保持内部评审记录。 

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录。 

对内部评审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9. 产品的一致性 

9.1 工厂应对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确保所有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 

9.2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产品关键元器件、原材料、结构等影响产品性能要求因素的

变更控制程序，确保不因部件、材料、结构等的改变而影响产品整体性能。 

9.3 当获得认证的产品（部件、结构、性能等）发生变更时，应对产品发生变更导

致的与认证标准的符合性进行评估，并报认证机构备案。 

 

10. 标志、铭牌、包装、搬运和储存 

10.1 出厂产品铭牌标识内容应完整，并符合有关规定。 

对获得环保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妥善

保管和使用。获证产品出厂应有认证标识。 

10.2 工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质量。 

 

 


